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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

秘书处工作制度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（以

下简称基金会）内部机构管理，明确各内设机构管理职责和权限，

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会章程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基金会理事会下设秘书处，全面负责基金会所有日常

运营管理工作。秘书处下设办公室、资源项目部、校友服务部、

财务部及法务部等五个内设机构。

第三条 秘书处工作职责

1、负责理事会会务准备工作，做好会议记录的整理和归档

2、会议纪要、领导讲话及其他会议材料的起草，所有会议材

料的印制、分发及归档

3、负责内设机构之间的沟通协调以及上下级之间的上传下达

等工作

4、负责往来文件的收发、登记和处理工作，负责文书立卷归

档

5、负责基金会印章及各类证照保管工作，根据要求完成年检

申报工作，做好基金会各类证照审验及换领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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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协助秘书长制定各项内部管理制度，起草年度工作计划和

工作总结、大事记以及各类公文处理

7、负责基金会党建工作

8、负责基金会人事管理工作。办理工作人员聘用、离职及工

作调动等手续，协助办理工作人员年度考核以及人才培训等工作

9、协助完成基金会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维护和内容更新，负责

基金会对外宣传和外联协调工作

10、负责基金会各类资产管理及办公用品申购等后勤管理工

作

11、完成会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第四条 办公室工作职责

1、负责组织筹备基金会各种会议、大型活动和重要仪式

2、接待日常来宾

3、拟定基金会制度，编写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，上传审核年

检年报

4、负责基金会与学校各部门、各单位协调沟通

5、基金会印章保管、使用和各类档案管理

6、维护基金会网页，做好信息公开工作

7、基金会内部固定资产及办公物品的配备和管理

8、发布人才招聘、组织人才培训

9、保管各类证书、合同

10、开展党建学习，组织党建活动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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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资源项目部工作职责

1、负责提出项目管理规划，制定项目实施年度计划，提出项

目预算

2、全面负责项目管理，负责内部项目立项、外部申请项目初

审，项目实施管理、项目监督、项目信息披露及项目效果评估等

具体工作

3、负责起草制定相关项目管理制度和项目实施细则等项目管

理规范

4、负责志愿者管理相关工作

5、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

第五条 校友服务部工作职责

1、主要负责校友信息系统的操作维护与功能优化，保障数据

安全，并为校友提供技术支持

2、制定宣传计划，创新宣传形式，利用多平台宣传学院及校

友动态，提升品牌影响力

3、建立标准化档案管理体系，做好校友信息的分类归档与动

态更新，严守保密制度

4、多渠道收集校友成就，制作专题展示并组织经验分享活动，

发挥榜样作用

5、调研校友需求，开发多元服务项目，策划执行校友品牌活

动，通过反馈优化活动，搭建校友交流平台

第六条 财务部工作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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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负责基金会财务管理体系的建设和维护

2、负责基金会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工作，做好年度财务预算、

经济运营分析工作

3、负责编制财务报告

4、负责基金会资金管理

5、负责基金会各项资产管控，做好资产的保值增值等工作

6、负责基金会税收管理工作

7、协调与财政、审计、税务、银行等部门的关系，为基金会

财务工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

第七条 法务部工作职责

1、主要负责统筹合规管理、防控法律风险及处理各类法律事

务，依据法律建议、完善基金会章程、捐赠协议等内部制度，确

保业务符合《慈善法》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等法规要求，定期开

展合规审查；

2、起草、审核捐赠协议、项目合作协议等法律文件，明确各

方权利义务并监督履行；

3、为投资、资产运作等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意见，评估潜在风

险，处理知识产权保护、劳动用工等法律问题；

4、协调解决捐赠争议、合作纠纷；

5、组织内部法律培训以提升工作人员合法合规意识，并向利

益相关方普及法律知识等工作。

第八条 本制度经 2024 年 6 月 21 日理事会表决通过，自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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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日起开始实施。

第九条 本制度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


